
郎溪县2014-33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

郎规条字[2014]042号

发件日期2014年12月4日
一、用地位置：郎川大道南侧、桑园路东侧、伍员路北侧。
二、用地规模：56998.3平方米，合85.5亩。

三、用地性质：居住用地。

四、用地开发强度：

1、容积率：≤1.8（配建商业服务设施面积不超过计容

                 总建筑面积的15%）；

2、建筑密度：≤30%；

3、绿地率：≥30%；

4、停车位：住宅户均1个，地面部分不超过25%；商业按规定配建，地面部分不超过30%。

五、规划设计要求：

1、红线控制：

沿郎川大道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6米，且上部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5米；沿伍员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5米，且上部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0米；沿东侧道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4米，且上部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8米；沿西侧桑园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3米，且上部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0米。临城市道路交叉口，加大建筑退让。

2、天际线引导要求：南低北高，西低东高。

3、用地内必须按规定配套社区与物管、生活超市、开闭所、配电房以及公厕、垃圾收集点等，并按规定配建人防设施。

4、住宅日照满足大寒日不低于3小时标准，同时必须兼顾考虑相邻地段住宅的日照要求，并提供日照分析图。

5、人均公共绿地不小于1.0平方米/人。

6、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。

7、用地内电力、电讯、自来水、燃气等管线采用地埋方式敷设。

8、用地内高层、小高层建筑必须保证双回路电力系统。

六、建筑设计要求：

1、建筑色彩、建筑风格须与周边地块相协调。

2、整体宜采用围合式布局，依托保留的公共水系形成中心绿地，住宅院落在外围设置，使中心绿地与每个住宅院落形成直接的联系，不同层次的空间充分渗透。

3、沿街商业建筑须采用大空间灵活分隔方式设计。

4、沿郎川大道商业建筑底层高度不低于4.5米，其余沿街商业建筑底层高度不低于4.2米；沿街商业建筑底层高度不得高于5.4米。

5、所有建筑的空调外机、太阳能等附属设备统一做好隐蔽处理。

6、公共建筑标牌、标识系统在设计中统一协调安排。

7、须完善建筑亮化设计。

8、多层住宅单栋面宽不宜大于70米；18层以下住宅单栋面宽不宜大于60米；18层及18层以上住宅单栋面宽不宜大于50米。

9、建筑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有线电视、电话等安装到户。

10、建筑设计应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，满足节能要求。

七、水系要求：

1、地块内九亩河水系以明渠或暗涵方式予以处理，

2、九亩河水系以明渠方式处理时，建筑物退让附图中的绿线不得小于5米，明渠位置、断面、相关参数见附图。

3、九亩河水系以暗涵方式处理时，暗涵路径、断面、相关参数须由土地竞得者拿出具体方案报县政府审批。

4、涉及明渠或暗涵的建设费用，由土地竞得者自行承担。

八、其它要求：

1、规划建筑设计除符合以上要求外，还应满足现行国家相关规范；

2、涉及市政、园林、水务、消防、供电还应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；

3、报报送方案文本不少于5套，并提供电子文件；

4、本规划条件及附图具有同等效力，有效期为一年，逾期自行作废。

附：1、郎溪县2014-33号地块用地红线图

    2、郎溪县2014-33号地块明渠位置、断面、相关参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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